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潮小字第211號

原      告  億豪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唐念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李妹蘭 

被      告  李張素華

訴訟代理人  李坤川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信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9,922元，及自民國112年11月13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並應給付原告自裁判確定

之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償日止，加計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9,922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04年8月9日向訴外人遠傳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申請租用門號0000000000之行動

電話服務（下稱系爭門號）使用，並簽訂行動通信業務服務

申請書，約定於專案期間不得退租（含因違約或違反法令致

遭停機者），否則須繳納提前終止契約之補償金，然被告於

合約期滿前未依約繳納電信費用，迄今尚積欠電信費及專案

補償款共新臺幣（下同）39,922元，嗣遠傳電信於106年12

月12日將上開債權讓與原告，並於112年11月13日送達通知

至被告，經原告多次催討仍未繳付，爰依電信服務契約及債

權讓與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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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39,922元，及自106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否認有申請使用系爭門號，遠傳電信服務代辦委

託書（下稱系爭委任書）上立書人簽名欄之簽名並非其所親

簽，不認識訴外人即受託人洪欣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原告主張系爭門號租用名義人為被告，而系爭門號因

未依約繳納電信費用，迄今尚欠39,922元及其利息，而遠傳

電信已將前開債權讓與原告，被告亦以接獲債權讓與通知等

節，業據其提出債權讓與證明書、第三代行動通信/行動寬

頻業務服務申請書、雙證件影本、遠傳行動電話服務代辦委

託書、電信費帳單、債權讓與通知書、中華郵政收件回執、

被告之戶籍謄本等為證（支付命令卷第7-16頁、潮小卷第57

-68頁），被告對此亦未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欠繳之電信費用，為被告以前詞所否

認，則本件爭點為：系爭門號是否為被告所申請，而應由被

告負擔本件電信費債務？

  ⒈按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

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

更舉反證。次按原告於起訴原因已有相當之證明，被告如抗

辯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反對之主張，亦應負

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若被告於抗辯事實並

無確實證明方法，僅以空言爭執者，當然認定其抗辯事實之

非真正，而應為被告不利益之裁判。原告主張被告與遠傳電

信訂有電信服務契約等節，業據其提出前開證據為證，被告

雖以前詞為辯，然查：

  ⑴以肉眼互核系爭委任書上載之簽名與被告於民事支付命令異

議狀、民事請假聲請狀、民事委任狀（潮小卷第13、25、37

頁）上之簽名，其其簽名之外觀、形體、筆順特徵、字體間

距等大致相似，雖「素」字底下之「系」勾勒方式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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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考量系爭委任書之簽立日期為104年間，至今已近10年，

此部分差異仍於合理範圍內，堪認確為被告本人所簽無訛。

  ⑵又本件電信費用均寄至原告戶籍地，而系爭門號為104年8月

9日申辦，於105年2月前均有繳款之紀錄等節，有前開申請

書及電信費帳單在卷可證（支付命令卷第8頁；潮小卷第57-

64頁），被告亦自陳至今為止，逾40年均居住此址，當時收

到電信費帳單都以為是詐騙，都沒有看等語（潮小卷第54

頁），然依上揭事實已可顯示，系爭門號申辦之初，被告於

收到電信費用時，均有繳款之情形，被告辯稱都以為是詐騙

而沒有看，與實情不符。被告雖復辯稱盜用之人可以自己拿

帳單去電信局繳款，然而電信帳單既然寄到被告戶籍地，孰

難想見有盜用者既抱持獲取不法利益之心態而盜用他人名義

申辦電信門號，竟甘冒風險，每月再跑到被盜用人家中偷取

電信帳單，僅為了按期繳款，被告所辯，實難信實。

  ⑶再者，系爭門號申請書附有被告之雙證件，有申請書及所附

證件影本為證（潮小卷第9頁），被告亦自承不認識洪欣

如，雙證件沒有遺失過等語（潮小卷第54、55頁），可見被

告雙證件從始至終均保管於被告處，若非熟人，並無盜取其

雙證件之可能，然被告自承並不認識洪欣如，則洪欣如如何

於被告不知情之狀況下，神不知鬼不覺地將雙證件盜用後再

完璧歸趙？被告空言辯稱遭盜用之情，亦徵與常情不符。

  ⒉綜上，依卷內證據均顯示為系爭門號為被告所申辦，被告雖

辯稱遭盜用，非其所簽名，然其所提之證據均無法證明，且

所辯不合常理，是其所辯，本院難率信其抗辯事實為可採。

　㈢被告雖請求傳喚洪欣如到庭作證以釐清事實，惟縱使洪欣如

未經被告同意而擅自為其申辦系爭門號乙事為真，然洪欣如

為其申辦系爭門號檢附之文件已足具表見外觀，此亦僅屬被

告與洪欣如間表見代理之問題，並不影響原告向被告請求電

信費用之正當性，本院認無調查之必要，併以敘明。　

四、按債權之讓與，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對於債務

人不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9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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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為未定期限債務，被告迄未給

付，當應自受催告時起始負遲延責任，又原告雖主張以前開

債權讓與日起算利息，並據其提出債權讓與通知書為證（潮

小卷第12頁），然前開債權讓與約定僅約定將39,922元讓與

原告，未包含遲延利息，又原告於112年11月13日方通知被

告（潮小卷第13頁），其債權讓與應自該日始對被告生效

力，是原告就上揭所得請求之金額，僅得請求自上開債權讓

與證明書送達生效日即112年1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逾此範圍，即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電信服務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利息，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逾此範圍，即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本件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

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

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如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3項。

審酌原告敗訴部分僅就利息起算日部分，故本件訴訟費用

額，依職權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金額，由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潮州簡易庭  法  官  吳建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

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

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

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薛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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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潮小字第211號
原      告  億豪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念華  




訴訟代理人  李妹蘭  
被      告  李張素華
訴訟代理人  李坤川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信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9,922元，及自民國112年1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並應給付原告自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償日止，加計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9,92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04年8月9日向訴外人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申請租用門號0000000000之行動電話服務（下稱系爭門號）使用，並簽訂行動通信業務服務申請書，約定於專案期間不得退租（含因違約或違反法令致遭停機者），否則須繳納提前終止契約之補償金，然被告於合約期滿前未依約繳納電信費用，迄今尚積欠電信費及專案補償款共新臺幣（下同）39,922元，嗣遠傳電信於106年12月12日將上開債權讓與原告，並於112年11月13日送達通知至被告，經原告多次催討仍未繳付，爰依電信服務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9,922元，及自106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否認有申請使用系爭門號，遠傳電信服務代辦委託書（下稱系爭委任書）上立書人簽名欄之簽名並非其所親簽，不認識訴外人即受託人洪欣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原告主張系爭門號租用名義人為被告，而系爭門號因未依約繳納電信費用，迄今尚欠39,922元及其利息，而遠傳電信已將前開債權讓與原告，被告亦以接獲債權讓與通知等節，業據其提出債權讓與證明書、第三代行動通信/行動寬頻業務服務申請書、雙證件影本、遠傳行動電話服務代辦委託書、電信費帳單、債權讓與通知書、中華郵政收件回執、被告之戶籍謄本等為證（支付命令卷第7-16頁、潮小卷第57-68頁），被告對此亦未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欠繳之電信費用，為被告以前詞所否認，則本件爭點為：系爭門號是否為被告所申請，而應由被告負擔本件電信費債務？
  ⒈按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次按原告於起訴原因已有相當之證明，被告如抗辯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若被告於抗辯事實並無確實證明方法，僅以空言爭執者，當然認定其抗辯事實之非真正，而應為被告不利益之裁判。原告主張被告與遠傳電信訂有電信服務契約等節，業據其提出前開證據為證，被告雖以前詞為辯，然查：
  ⑴以肉眼互核系爭委任書上載之簽名與被告於民事支付命令異議狀、民事請假聲請狀、民事委任狀（潮小卷第13、25、37頁）上之簽名，其其簽名之外觀、形體、筆順特徵、字體間距等大致相似，雖「素」字底下之「系」勾勒方式有差異，然考量系爭委任書之簽立日期為104年間，至今已近10年，此部分差異仍於合理範圍內，堪認確為被告本人所簽無訛。
  ⑵又本件電信費用均寄至原告戶籍地，而系爭門號為104年8月9日申辦，於105年2月前均有繳款之紀錄等節，有前開申請書及電信費帳單在卷可證（支付命令卷第8頁；潮小卷第57-64頁），被告亦自陳至今為止，逾40年均居住此址，當時收到電信費帳單都以為是詐騙，都沒有看等語（潮小卷第54頁），然依上揭事實已可顯示，系爭門號申辦之初，被告於收到電信費用時，均有繳款之情形，被告辯稱都以為是詐騙而沒有看，與實情不符。被告雖復辯稱盜用之人可以自己拿帳單去電信局繳款，然而電信帳單既然寄到被告戶籍地，孰難想見有盜用者既抱持獲取不法利益之心態而盜用他人名義申辦電信門號，竟甘冒風險，每月再跑到被盜用人家中偷取電信帳單，僅為了按期繳款，被告所辯，實難信實。
  ⑶再者，系爭門號申請書附有被告之雙證件，有申請書及所附證件影本為證（潮小卷第9頁），被告亦自承不認識洪欣如，雙證件沒有遺失過等語（潮小卷第54、55頁），可見被告雙證件從始至終均保管於被告處，若非熟人，並無盜取其雙證件之可能，然被告自承並不認識洪欣如，則洪欣如如何於被告不知情之狀況下，神不知鬼不覺地將雙證件盜用後再完璧歸趙？被告空言辯稱遭盜用之情，亦徵與常情不符。
  ⒉綜上，依卷內證據均顯示為系爭門號為被告所申辦，被告雖辯稱遭盜用，非其所簽名，然其所提之證據均無法證明，且所辯不合常理，是其所辯，本院難率信其抗辯事實為可採。
　㈢被告雖請求傳喚洪欣如到庭作證以釐清事實，惟縱使洪欣如未經被告同意而擅自為其申辦系爭門號乙事為真，然洪欣如為其申辦系爭門號檢附之文件已足具表見外觀，此亦僅屬被告與洪欣如間表見代理之問題，並不影響原告向被告請求電信費用之正當性，本院認無調查之必要，併以敘明。　
四、按債權之讓與，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對於債務人不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97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為未定期限債務，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自受催告時起始負遲延責任，又原告雖主張以前開債權讓與日起算利息，並據其提出債權讓與通知書為證（潮小卷第12頁），然前開債權讓與約定僅約定將39,922元讓與原告，未包含遲延利息，又原告於112年11月13日方通知被告（潮小卷第13頁），其債權讓與應自該日始對被告生效力，是原告就上揭所得請求之金額，僅得請求自上開債權讓與證明書送達生效日即112年1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逾此範圍，即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電信服務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即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本件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如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3項。審酌原告敗訴部分僅就利息起算日部分，故本件訴訟費用額，依職權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金額，由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潮州簡易庭  法  官  吳建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薛雅云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潮小字第211號
原      告  億豪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念華  


訴訟代理人  李妹蘭  
被      告  李張素華
訴訟代理人  李坤川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信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9,922元，及自民國112年11月13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並應給付原告自裁判確定
之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償日止，加計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9,922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04年8月9日向訴外人遠傳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申請租用門號0000000000之行動
    電話服務（下稱系爭門號）使用，並簽訂行動通信業務服務
    申請書，約定於專案期間不得退租（含因違約或違反法令致
    遭停機者），否則須繳納提前終止契約之補償金，然被告於
    合約期滿前未依約繳納電信費用，迄今尚積欠電信費及專案
    補償款共新臺幣（下同）39,922元，嗣遠傳電信於106年12
    月12日將上開債權讓與原告，並於112年11月13日送達通知
    至被告，經原告多次催討仍未繳付，爰依電信服務契約及債
    權讓與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
    原告39,922元，及自106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否認有申請使用系爭門號，遠傳電信服務代辦委
    託書（下稱系爭委任書）上立書人簽名欄之簽名並非其所親
    簽，不認識訴外人即受託人洪欣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原告主張系爭門號租用名義人為被告，而系爭門號因
    未依約繳納電信費用，迄今尚欠39,922元及其利息，而遠傳
    電信已將前開債權讓與原告，被告亦以接獲債權讓與通知等
    節，業據其提出債權讓與證明書、第三代行動通信/行動寬
    頻業務服務申請書、雙證件影本、遠傳行動電話服務代辦委
    託書、電信費帳單、債權讓與通知書、中華郵政收件回執、
    被告之戶籍謄本等為證（支付命令卷第7-16頁、潮小卷第57
    -68頁），被告對此亦未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欠繳之電信費用，為被告以前詞所否認
    ，則本件爭點為：系爭門號是否為被告所申請，而應由被告
    負擔本件電信費債務？
  ⒈按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
    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
    更舉反證。次按原告於起訴原因已有相當之證明，被告如抗
    辯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反對之主張，亦應負
    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若被告於抗辯事實並
    無確實證明方法，僅以空言爭執者，當然認定其抗辯事實之
    非真正，而應為被告不利益之裁判。原告主張被告與遠傳電
    信訂有電信服務契約等節，業據其提出前開證據為證，被告
    雖以前詞為辯，然查：
  ⑴以肉眼互核系爭委任書上載之簽名與被告於民事支付命令異
    議狀、民事請假聲請狀、民事委任狀（潮小卷第13、25、37
    頁）上之簽名，其其簽名之外觀、形體、筆順特徵、字體間
    距等大致相似，雖「素」字底下之「系」勾勒方式有差異，
    然考量系爭委任書之簽立日期為104年間，至今已近10年，
    此部分差異仍於合理範圍內，堪認確為被告本人所簽無訛。
  ⑵又本件電信費用均寄至原告戶籍地，而系爭門號為104年8月9
    日申辦，於105年2月前均有繳款之紀錄等節，有前開申請書
    及電信費帳單在卷可證（支付命令卷第8頁；潮小卷第57-64
    頁），被告亦自陳至今為止，逾40年均居住此址，當時收到
    電信費帳單都以為是詐騙，都沒有看等語（潮小卷第54頁）
    ，然依上揭事實已可顯示，系爭門號申辦之初，被告於收到
    電信費用時，均有繳款之情形，被告辯稱都以為是詐騙而沒
    有看，與實情不符。被告雖復辯稱盜用之人可以自己拿帳單
    去電信局繳款，然而電信帳單既然寄到被告戶籍地，孰難想
    見有盜用者既抱持獲取不法利益之心態而盜用他人名義申辦
    電信門號，竟甘冒風險，每月再跑到被盜用人家中偷取電信
    帳單，僅為了按期繳款，被告所辯，實難信實。
  ⑶再者，系爭門號申請書附有被告之雙證件，有申請書及所附
    證件影本為證（潮小卷第9頁），被告亦自承不認識洪欣如
    ，雙證件沒有遺失過等語（潮小卷第54、55頁），可見被告
    雙證件從始至終均保管於被告處，若非熟人，並無盜取其雙
    證件之可能，然被告自承並不認識洪欣如，則洪欣如如何於
    被告不知情之狀況下，神不知鬼不覺地將雙證件盜用後再完
    璧歸趙？被告空言辯稱遭盜用之情，亦徵與常情不符。
  ⒉綜上，依卷內證據均顯示為系爭門號為被告所申辦，被告雖
    辯稱遭盜用，非其所簽名，然其所提之證據均無法證明，且
    所辯不合常理，是其所辯，本院難率信其抗辯事實為可採。
　㈢被告雖請求傳喚洪欣如到庭作證以釐清事實，惟縱使洪欣如
    未經被告同意而擅自為其申辦系爭門號乙事為真，然洪欣如
    為其申辦系爭門號檢附之文件已足具表見外觀，此亦僅屬被
    告與洪欣如間表見代理之問題，並不影響原告向被告請求電
    信費用之正當性，本院認無調查之必要，併以敘明。　
四、按債權之讓與，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對於債務
    人不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97條
    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為未定期限債務，被告迄未給付
    ，當應自受催告時起始負遲延責任，又原告雖主張以前開債
    權讓與日起算利息，並據其提出債權讓與通知書為證（潮小
    卷第12頁），然前開債權讓與約定僅約定將39,922元讓與原
    告，未包含遲延利息，又原告於112年11月13日方通知被告
    （潮小卷第13頁），其債權讓與應自該日始對被告生效力，
    是原告就上揭所得請求之金額，僅得請求自上開債權讓與證
    明書送達生效日即112年1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逾此範圍，即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電信服務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利息，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逾此範圍，即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本件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
    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
    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如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3項。
    審酌原告敗訴部分僅就利息起算日部分，故本件訴訟費用額
    ，依職權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金額，由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潮州簡易庭  法  官  吳建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
，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
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
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薛雅云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潮小字第211號
原      告  億豪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念華  


訴訟代理人  李妹蘭  
被      告  李張素華
訴訟代理人  李坤川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信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9,922元，及自民國112年1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並應給付原告自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償日止，加計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9,92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04年8月9日向訴外人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申請租用門號0000000000之行動電話服務（下稱系爭門號）使用，並簽訂行動通信業務服務申請書，約定於專案期間不得退租（含因違約或違反法令致遭停機者），否則須繳納提前終止契約之補償金，然被告於合約期滿前未依約繳納電信費用，迄今尚積欠電信費及專案補償款共新臺幣（下同）39,922元，嗣遠傳電信於106年12月12日將上開債權讓與原告，並於112年11月13日送達通知至被告，經原告多次催討仍未繳付，爰依電信服務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9,922元，及自106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否認有申請使用系爭門號，遠傳電信服務代辦委託書（下稱系爭委任書）上立書人簽名欄之簽名並非其所親簽，不認識訴外人即受託人洪欣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原告主張系爭門號租用名義人為被告，而系爭門號因未依約繳納電信費用，迄今尚欠39,922元及其利息，而遠傳電信已將前開債權讓與原告，被告亦以接獲債權讓與通知等節，業據其提出債權讓與證明書、第三代行動通信/行動寬頻業務服務申請書、雙證件影本、遠傳行動電話服務代辦委託書、電信費帳單、債權讓與通知書、中華郵政收件回執、被告之戶籍謄本等為證（支付命令卷第7-16頁、潮小卷第57-68頁），被告對此亦未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欠繳之電信費用，為被告以前詞所否認，則本件爭點為：系爭門號是否為被告所申請，而應由被告負擔本件電信費債務？
  ⒈按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次按原告於起訴原因已有相當之證明，被告如抗辯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若被告於抗辯事實並無確實證明方法，僅以空言爭執者，當然認定其抗辯事實之非真正，而應為被告不利益之裁判。原告主張被告與遠傳電信訂有電信服務契約等節，業據其提出前開證據為證，被告雖以前詞為辯，然查：
  ⑴以肉眼互核系爭委任書上載之簽名與被告於民事支付命令異議狀、民事請假聲請狀、民事委任狀（潮小卷第13、25、37頁）上之簽名，其其簽名之外觀、形體、筆順特徵、字體間距等大致相似，雖「素」字底下之「系」勾勒方式有差異，然考量系爭委任書之簽立日期為104年間，至今已近10年，此部分差異仍於合理範圍內，堪認確為被告本人所簽無訛。
  ⑵又本件電信費用均寄至原告戶籍地，而系爭門號為104年8月9日申辦，於105年2月前均有繳款之紀錄等節，有前開申請書及電信費帳單在卷可證（支付命令卷第8頁；潮小卷第57-64頁），被告亦自陳至今為止，逾40年均居住此址，當時收到電信費帳單都以為是詐騙，都沒有看等語（潮小卷第54頁），然依上揭事實已可顯示，系爭門號申辦之初，被告於收到電信費用時，均有繳款之情形，被告辯稱都以為是詐騙而沒有看，與實情不符。被告雖復辯稱盜用之人可以自己拿帳單去電信局繳款，然而電信帳單既然寄到被告戶籍地，孰難想見有盜用者既抱持獲取不法利益之心態而盜用他人名義申辦電信門號，竟甘冒風險，每月再跑到被盜用人家中偷取電信帳單，僅為了按期繳款，被告所辯，實難信實。
  ⑶再者，系爭門號申請書附有被告之雙證件，有申請書及所附證件影本為證（潮小卷第9頁），被告亦自承不認識洪欣如，雙證件沒有遺失過等語（潮小卷第54、55頁），可見被告雙證件從始至終均保管於被告處，若非熟人，並無盜取其雙證件之可能，然被告自承並不認識洪欣如，則洪欣如如何於被告不知情之狀況下，神不知鬼不覺地將雙證件盜用後再完璧歸趙？被告空言辯稱遭盜用之情，亦徵與常情不符。
  ⒉綜上，依卷內證據均顯示為系爭門號為被告所申辦，被告雖辯稱遭盜用，非其所簽名，然其所提之證據均無法證明，且所辯不合常理，是其所辯，本院難率信其抗辯事實為可採。
　㈢被告雖請求傳喚洪欣如到庭作證以釐清事實，惟縱使洪欣如未經被告同意而擅自為其申辦系爭門號乙事為真，然洪欣如為其申辦系爭門號檢附之文件已足具表見外觀，此亦僅屬被告與洪欣如間表見代理之問題，並不影響原告向被告請求電信費用之正當性，本院認無調查之必要，併以敘明。　
四、按債權之讓與，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對於債務人不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97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為未定期限債務，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自受催告時起始負遲延責任，又原告雖主張以前開債權讓與日起算利息，並據其提出債權讓與通知書為證（潮小卷第12頁），然前開債權讓與約定僅約定將39,922元讓與原告，未包含遲延利息，又原告於112年11月13日方通知被告（潮小卷第13頁），其債權讓與應自該日始對被告生效力，是原告就上揭所得請求之金額，僅得請求自上開債權讓與證明書送達生效日即112年1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逾此範圍，即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電信服務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即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本件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如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3項。審酌原告敗訴部分僅就利息起算日部分，故本件訴訟費用額，依職權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金額，由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潮州簡易庭  法  官  吳建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1　　日
                              書記官  薛雅云


